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通知 

建标［1993］542 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1987）250 号文的要求，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J137-90

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自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出版发

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

一、总 则 

1、为确保居民基本的居住生活环境，经济、合理、有效地使用土地和空间，提高居住区

的规划设计质量，制定本规范。 

2、本规范适用于城市居住区的规划设计。 

3、居住区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各级标准控制规模，

应符合以下图表中的规定。其规划组织结构可采用居住区小区组团、居住区组团、小区组

团及独立式组团等多种类型。 

居住区分级控制规模 

居住区 小区 组团 —— 

户数(户) 10000～15000 2000～4000 300～700 

人口(人) 30000～50000 7000～15000 1000～3000 

4、居住区的配建设施，必须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其配建设施的面积总指标，可根据

规划组织结构类型统一安排、灵活使用。 

5、住区的规划设计，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2) 符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3)综合考虑所在城市的性质、气候、民族、习俗和传统风貌等地方特点和规划用地周围

的环境条件，充分利用规划用地内有保留价值的河湖水域、地形地物、植被、道路、建筑

物与构筑物等，并将其纳入规划； 

 4)适应居民的活动规律，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防灾、配建设施及管理要求，创

造方便、舒适、安全、优美的居住生活环境； 

 5) 为老年人、残疾人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提供条件； 

 6) 为工业化生产、机械化施工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多样化创造条件； 

7) 为商品化经营、社会化管理及分期实施创造条件；



 8) 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综合效益。 

 6、居住区规划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与规范的规定。 

二、术语、代号 

1、城市居住区 

  一般称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被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

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30000～50000 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

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 

2、居住小区 

  一般称小区，是被居住区级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7000～15000

人)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

生活聚居地。 

3、居住组团 

  一般称组团，指一般被小区道路分隔，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3000 人)相对应，配

建有居民所需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 

4 、居住区用地(R) 

  住宅用地、公建用地、道路用地和公共绿地等四项用地的总称。 

5、住宅用地(R01) 

  住宅建筑基底占地及其四周合理间距内的用地(含宅间绿地和宅间小路等)的总称。 

6、公共服务设施用地(R02) 

  一般称公建用地，是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建的、为居民服务和使用的各类设施的用

地，应包括建筑基底占地及其所属场院、绿地和配建停车场等。 

7、道路用地(R03) 

  居住区道路、小区路、组团路及非公建配建的居民小汽车、单位通勤车等停放场地。 

8、居住区(级)道路 

  一般用以划分小区的道路。在大城市中通常与城市支路同级。 

9、小区(级)路 

  一般用以划分组团的道路。 

10、组团(级)路 

  上接小区路、下连宅间小路的道路。 

11、宅间小路 

  住宅建筑之间连接各住宅入口的道路。 

12、公共绿地(R04) 

  满足规定的日照要求、适合于安排游憩活动设施的、供居民共享的游憩绿地，应包括居

住区公园、小游园和组团绿地及其它块状带状绿地等。 

13、配建设施 

  与住宅规模或与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套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和公共绿地的总称。 

14、其它用地(E) 

  规划范围内除居住区用地以外的各种用地，应包括非直接为本区居民配建的道路用地、



其它单位用地、保留的自然村或不可建设用地等。 

15、公共活动中心 

  配套公建相对集中的居住区中心、小区中心和组团中心等。 

16、道路红线 

  城市道路(含居住区级道路)用地的规划控制线。 

17、建筑线 

  一般称建筑控制线，是建筑物基底位置的控制线。 

18、日照间距系数 

  根据日照标准确定的房屋间距与遮挡房屋檐高的比值。 

19、建筑小品 

  既有功能要求，又具有点缀、装饰和美化作用的、从属于某一建筑空间环境的小体量建

筑、游憩观赏设施和指示性标志物等的统称。 

20、住宅平均层数 

  住宅总建筑面积与住宅基底总面积的比值(层)。 

21、高层住宅(大于等于 10 层)比例 

  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与住宅总建筑面积的比率(%)。 

22、中高层住宅(7～9 层)比例 

  中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与住宅总建筑面积的比率(%)。 

23、人口毛密度 

  每公顷居住区用地上容纳的规划人口数量(人/ha)。 

24、人口净密度 

  每公顷住宅用地上容纳的规划人口数量(人/ha)。 

25、住宅建筑套密度(毛) 

  每公顷居住区用地上拥有的住宅建筑套数(套/ha)。 

26、住宅建筑套密度(净) 

  每公顷住宅用地上拥有的住宅建筑套数(套/ha)。 

27、住宅面积毛密度 

  每公顷居住区用地上拥有的住宅建筑面积(m2/ha)。 

29、建筑面积毛密度 

  也称容积率，是每公顷居住区用地上拥有的各类建筑的建筑面积(m2/ha)或以总建筑面

积(万 m2)与居住区用地(万 m2)的比值表示。 

30、住宅建筑净密度 

  住宅建筑基底总面积与住宅用地的比率(%)。 

31、建筑密度 

  居住区用地内，各类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居住区用地的比率(%)。 

32、绿地率 

  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占居住区用地的比率(%)。 

  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即道路红线内

的绿地)，不应包括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 

33、拆建比 



  新建的建筑总面积与拆除的原有建筑总面积的比值。 

34、土地开发费 

  每公顷居住区用地开发所需的前期工程的测算投资，包括征地、拆迁、各种补偿、平整

土地、敷设外部市政管线设施和道路工程等各项费用(万元/ha)。 

35、住宅单方综合造价 

  每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所需的工程建设的测算综合投资，应包括土地开发费用和居住区

用地内的建筑、道路、市政管线、绿化等各项工程建设投资及必要的管理费用(元/m2)。 

三、用地与建筑 

1、居住区规划总用地，应包括居住区用地和其它用地两类。其各类、项用地名称可采用本

规范第 2章规定的代号标示。 

2、居住用地构成中，各项用地面积和所占比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区用地平衡表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第 A.0.5 条的要求。参与居住区用

地平衡的用地应为构成居住区用地的四项用地，其它用地不参与平衡； 

 2) 居住区内各项用地所占比例的平衡控制指标，应符合以下图表中的规定。 

居住区用地平衡控制指标(%) 

用地构成 居住区 小区 组团 

1.住宅用地(R01) 45～60 55～65 60～75 

2.公建用地(R02) 20～32 18～27 6～18 

3.道路用地(R03) 8～15 7～13 5～12 

4.公共绿地(R04) 7.5～15 5～12 3～8 

居住区用地(R) 100 100 100 

3、人均居住区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以下图表中的规定。 

人均居住区用地控制指标(平方米/人) 

居住规模 层数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多层 16～21 16～22 16～25 

多层、中高层 14～18 15～20 15～20 

多、中高、高层 12.5～17 13～17 13～17 
居住区 

多层、高层 12.5～16 13～16 13～16 

低层 20～25 20～25 20～30 

多层 15～19 15～20 15～22 

多层、中高层 14～18 14～20 14～20 

中高层 13～14 13～15 13～15 

多层、高层 11～14 12.5～15 —— 

小区 

高层 10～12 10～13 —— 

低层 18～20 20～23 20～25 
组团 

多层 14～15 14～16 14～20 



多层、中高层 12.5～15 12.5～15 12.5～15 

中高层 12.5～14 12.5～14 12.5～15 

多层、高层 10～13 10～13 —— 

 

高层 7～10 8～10 —— 
 

注：本表各项指标按每户 3.5 人计算。 

4、居住区内建筑应包括住宅建筑和公共服务设施建筑(也称公建)两部分；在居住区规划用

地内的其它建筑的设置，应符合无污染不扰民的要求。 

四、规划布局与空间环境 

1、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应综合考虑路网结构、公建与住宅布局、群体组合、绿地系统及空

间环境等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完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方便居民生活，有利组织管理； 

 2) 组织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公共活动中心，方便经营、使用和社会化服务； 

 3) 合理组织人流、车流，有利安全防卫； 

 4) 构思新颖，体现地方特色。 

2、居住区的空间与环境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建筑应体现地方风格、突出个性，群体建筑与空间层次应在协调中求变化； 

 2)合理设置公共服务设施，避免烟、气(味)、尘及噪声对居民的污染和干扰； 

 3) 精心设置建筑小品，丰富与美化环境； 

 4) 注重景观和空间的完整性，市政公用站点、停车库等小建筑宜与住宅或公建结合安排；

供电、电讯、路灯等管线宜地下埋设； 

 5) 公共活动空间的环境设计，应处理好建筑、道路、广场、院落、绿地和建筑小品之间

及其与人的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五、住 宅 

1、住宅建筑的规划设计，应综合考虑用地条件、选型、朝向、间距、绿地、层数与密度、

布置方式、群体组合和空间环境等因素确定。 

2、住宅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消防、防震、管线埋设、

避免视线干扰等要求确定。 

 1) 住宅日照标准应符合以下图表中的规定；旧区改造可酌情降低，但不宜低于大寒日日

照 1小时的标准。 

住宅建筑日照标准 

Ⅰ、Ⅱ、Ⅲ、Ⅳ气候区 Ⅳ气候区 
建筑气候区划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Ⅴ、Ⅵ气候区 

日照标准日 大寒日 冬至日 

日照时数(h) ≥2 ≥3 ≥1 

有效日照时间带(h) 8～16 9～15 

计算起点 底层窗台面 
 



注：建筑气候区划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第 A.0.1 条的规定。 

 2) 住宅正面间距，应按日照标准确定的不同方位的日照间距系数控制，也可采用以下图

表中的不同方位间距折减系数换算。 

不同方位间距折减系数 

方位 0°～15° 15°～30° 30°～45° 45°～60° >60° 

折减系数 1.0L 0.9L 0.8L 0.9L 0.95L 
 

注：①表中方位为正南向（0°）偏东、偏西的方位角。②L为当地正南向住宅的标准日照间距

（m）。 

 3) 住宅侧面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条式住宅，多层之间不宜小于 6m；高层与各种层数住宅之间不宜小于 13m； 

  ②高层塔式住宅、多层和中高层点式住宅与侧面有窗的各种层数住宅之间应考虑视线干

扰因素，适当加大间距。 

3、住宅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环境条件优越的地段布置住宅，其布置应合理紧凑； 

 2) 面街布置的住宅，其出入口应避免直接开向城市道路和居住区级道路； 

 3) 在Ⅰ、Ⅱ、Ⅲ、Ⅵ、Ⅶ建筑气候区，主要应利于住宅冬季的日照、防寒、保温与防风

沙的侵袭；在Ⅲ、Ⅳ建筑气候区，主要应考虑住宅夏季防热和组织自然通风、导风入室的要

求； 

 4) 在丘陵和山区，除考虑住宅布置与主导风向的关系外，尚应重视因地形变化而产生的

地方风对住宅建筑防寒、保温或自然通风的影响； 

 5) 利于组织居民生活、治安保卫和管理。 

4、住宅的面积指标和设计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住宅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宜采

用多种户型和多种面积标准，并以一般面积标准为主，并应利于住宅商品化。 

5、住宅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和综合经济效益，确定经济的住宅层数与合理的层数结构； 

 2) 无电梯住宅不应超过六层。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当住宅分层入口时，可按进入住

宅后的单程上或下的层数计算。 

6、住宅净密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宅建筑净密度的最大值，不得超过以下图表的规定； 

住宅建筑净密度最大值控制指标（%） 

建 筑 气 候 区 划 
住宅层数 

Ⅰ、Ⅱ、Ⅵ、 Ⅶ Ⅲ、 Ⅴ Ⅳ 

低 层 35 40 43 

多 层 28 30 32 

中高层 25 28 30 

高 层 20 20 22 
 

注：混合层取两者的指标值作为控制指标的上、下限值。 



 2) 住宅面积净密度的最大值，应符合以下图表的规定。 

住宅面积净密度最大值控制指标（万平方米/ha） 

建 筑 气 候 区 划 
住宅层数 

Ⅰ、Ⅱ、Ⅵ、 Ⅶ Ⅲ、 Ⅴ Ⅳ 

低 层 1.10 1.20 1.30 

多 层 1.70 1.80 1.90 

中高层 2.00 2.20 2.40 

高 层 3.50 3.50 3.50 
 

注：①混合层取两者的指标值作为控制指标的上、下限值；②本表不计入地下层面积。 

六、公共服务设施 

1、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也称配套公建)，应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

金融邮电、市政公用、行政管理和其他八类设施。 

2、居住区配套公建的配建水平，必须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并应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和同时投入使用。 

3、居住区配套公建的项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第 A.0.6 条规定。配建指标，应以以下图

表中规定的千人总指标和分类指标控制，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各地应按以下图表中规定所确定的本规范附录 A第 6.0.6 条中有关项目及其具体指标

控制； 

 2) 本规范附录 A第 A.0.6 条和以下图表在使用时可根据选用的规划组织结构类型和规划

用地四周的设施条件，对配建项目进行合理的归并、调整，但不应少于与其居住人口规模相

对应的应配建项目与千人总指标； 

 3) 当规划用地内的居住人口规模界于组团和小区之间或小区和居住区之间时，除配建下

一级应配建的项目外，还应根据所增人数及规划用地周围的设施条件，增配高一级的有关项

目及增加有关指标； 

公共服务设施控制指标（平方米/千人） 

 居住规模 居住区 小 区 组 团 

 类别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总指标 

1605～

2700(2165～

3620) 

2065～

4680(2655～

5450) 

1176～

2102(1546～

2682) 

1282～

3334(1682～

4084) 

363～

854(704～

1345) 

502～

1070(882～

1590) 

教育 600～1200 1000～2400 600～1200 1000～2400 160～400 300～500 

医疗卫生(含医

院) 

60～

80(160～

280) 

100～

190(260～

360) 

20～80 40～190 6～20 12～40 

其 

 

中 

文体 100～200 200～600 20～30 40～60 18～24 40～60 



商业服务 700～910 600～940 450～570 100～600 150～370 100～400 

金融邮电(含银

行、邮电局)

20～30(60～

80) 
25～50 16～22 22～34 —— —— 

市政公用(含自

行车存车处)

40～

130(460～

800) 

70～

300(500～

900) 

30～

120(400～

700) 

50～

80(450～

700) 

9～

10(350～

510) 

20～

30(400～

550) 

行政管理 85～150 70～200 40～80 30～100 20～30 30～40 

 

其它 —— —— —— —— —— —— 
 

注：①居住区级指标含小区和组团级指标，小区级含组团级指标； 

  ②公共服务设施总用地的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3.0.2 规定； 

  ③总指标未含其它类，使用时应根据规划设计要求确定本类面积指标； 

  ④小区医疗卫生类未含门诊所； 

  ⑤市政公用类未含锅炉房。在采暖地区应自行确定。 

  4) 地处流动人口较多的居住区，应根据不同性质的流动人口数量，增设有关项目及增加

相应面积； 

 5) 在Ⅰ、Ⅶ建筑气候区和处于山地的居住区，其商业服务设施的配建项目和面积可酌情

增加，但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6) 旧区改造和城市边缘的居住区，其配建项目与千人总指标可酌情增减，但应符合当地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7) 凡国家确定的一、二类人防重点城市均应按国家人防部门的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

并应遵循平战结合的原则，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相结合，统筹安排。将居住区使用部分的面

积，按其使用性质纳入配套公建； 

 8) 居住区配套公建各项目的设置要求，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第 A.0.7 条的规定。结其中

的服务内容可酌情选用。 

4、居住区配套公建各项目的规划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不同项目的使用性质和居住区的规划组织结构类型，应采用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

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布局。并应利于发挥设施效益，方便经营管理、使用和减少干扰； 

 2) 商业服务与金融邮电、文体等有关项目宜集中布置，形成居住区各级公共活动中心。

在使用方便、综合经营、互不干扰的前提下，可采用综合楼或组合体； 

 3) 基层服设施的设置应方便居民，满足服务半径的要求。 

5、居住区内公共活动中心、集贸市场和人流较多的公共建筑，必须相应配建公共停车场(库)，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建公共停车场(库)的停车位控制指标，应符合以下图表的规定； 

 

配建公共停车场(库)停车位控制指标 

名  称 单  位 自行车 机动车 

公共中心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5 0.3 

商业中心 车位/100 平方米营业面积 7.5 0.3 

集贸市场 车位/100 平方米营业面积 7.5 —— 



集贸市场 车位/100 平方米营业面积 7.5 —— 

饮食店 车位/100 平方米营业面积 3.6 1.7 

医院、门诊所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 0.2 
 

注：①本表机动车停车位以小型汽车为标准当量表示；②其它各型车辆停车位的换算办法，应符

合本规范第 11 章中有关规定。 

  2) 配建停车场(库)应就近设置，并宜采用地下或多层车库。  

七、绿 地 

1、居住区内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2、住区内绿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切可绿化的用地均应绿化，并宜发展垂直绿化； 

 2) 宅间绿地应精心规划与设计；宅间绿地面积的计算办法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章中有关规

定； 

 3) 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0%；旧区改造不宜低于 25%。 

3、居住区内的绿地规划，应根据居住区的规划组织结构类型、不同的布局方式、环境特点

及用地的具体条件，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并宜保留和利

用规划或改造范围内的已有树木和绿地。 

4、居住区内的公共绿地，应根据居住区不同的规划组织结构类型，设置相应的中心公共绿

地，包括居住区公园(居住区级)、小游园(小区级)和组团绿地(组团级)，以及儿童游戏场和

其它块状、带状公共绿地等，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中心公共绿地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符合以下图表的规定，表内“设置内容”可视具体条件选用； 

各级中心公共绿地设置规定 

中心绿地

名称 
设置内容 要 求 

最小规模

(ha) 

居住区公

园 

花木草坪、花坛水面、凉亭雕塑、小卖茶座、老幼设

施、停车场地和铺装地面等 

园内布局应有明确

的功能划分 
1.0 

小游园 花木草坪、花坛水面、雕塑、儿童设施和铺装地面等
园内布局应有一定

的功能划分 
0.4 

组园绿地 花木草坪、桌椅、简易儿童设施等 灵活布局 0.04 

  (2)至少应有一个边与相应级别的道路相邻； 

  (3)绿化面积(含水面)不宜小于 70%； 

  (4)便于居民休憩、散步和交往之用，宜采用开敞式，以绿篱或其它通透式院墙栏杆作

分隔； 

  (5)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少于 1/3 的绿地面积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

要求，并便于设置儿童游戏设施和适于成人游憩活动。其中院落式组团绿地的设置还应同时

满足表 7.0.4-2 中各项要求，其面积计算起止界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章中有关规定； 



院落式组团绿地设置规定 

封闭型绿地 开敞型绿地 

南侧多层楼 南侧高层楼 南侧多层楼 南侧高层楼 

L≥1.5L2 

L≥30m 

L≥1.5L2 

L≥50m 

L≥1.5L2 

L≥30m 

L≥1.5L2 

L≥50m 

S1≥800m2 S1≥1800m2 S1≥500m2 S1≥1200m2 

S1≥1000m2 S1≥2000m2 S1≥600m2 S1≥1400m2 
 

注：①L——南北两楼正面间距（m）；L2——当地住宅的标准日照间距（m）；S1——北侧为多

层楼的组团绿地面积（m2）；S2——北侧为高层楼的组团绿地面积（m2）。 

②开敞型院落式组团绿地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第 A.0.4 条规定。 

 2) 其它块状带状公共绿地应同时满足宽度不小于 8m、面积不小于 400m2 和本条第 1款

(2)、(3)、(4)项及第(5)项中的日照环境要求； 

 3) 公共绿地的位置和规模，应根据规划用地周围的城市级公共绿地的布局综合确定。 

5、居住区内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不少于 0.5m2/人，小

区(含组团)不少于 1m2/人，居住区(含小区与组团)不少于 1.5m2/人，并应根据居住区规划

组织结构类型统一安排、灵活使用。 旧区改造可酌情降低，但不得低于相应指标的 50%。  

八、道 路 

1、居住区的道路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根据地形、气候、用地规模和用地四周的环境条件，以及居民的出行方式，应选择经

济、便捷的道路系统和道路断面形式； 

 2) 使居住区内外联系通而不畅、安全，避免往返迂回，并适于消防车、救护车、商店货

车和垃圾车等的通行； 

 3) 有利于居住区内各类用地的划分和有机联系，以及建筑物布置的多样化； 

 4) 小区内避免过境车辆的穿行。当公共交通线路引入居住区级道路时，应减少交通噪声

对居民的干扰； 

 5) 在地震烈度不低于六度的地区，应考虑防灾救灾要求； 

 6) 满足居住区的日照通风和地下工程管线的埋设要求； 

 7) 城市旧城区改造，其道路系统应充分考虑原有道路特点，保留和利用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街道； 

 8) 考虑居民小汽车的通行； 

 9) 便于寻访、识别和街道命名。 

2、居住区内道路可分为：居住区道路、小区路、组团路和宅间小路四级。其道路宽度，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区道路：红线宽度不宜小于 20m； 

 2) 小区路：路面宽 5～8m，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宽度，采暖区不宜小于 14m；非采暖区不宜

小于 10m； 

 3) 组团路：路面宽 3～5m；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宽度，采暖区不宜小于 10m；非采暖区不宜

小于 8m； 



 4) 宅间小路；路面宽不宜小于 2.5m； 

 5) 在多雪地区，应考虑堆积清扫道路积雪的面积，道路宽度可酌情放宽，但应符合当地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3、居住区内道路纵坡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区内道路纵坡控制指标应符合以下图表的规定； 

居住区内道路纵坡控制指标（%） 

道路类别 最小纵坡 最大纵坡 多雪严寒地区最大纵坡 

机动车道 ≥0.3 
≤8.0 

L≤200m 

≤5 

L≤600m 

非机动车道 ≥0.3 
≤3.0 

L≤50m 

≤2 

L≤100m 

步行道 ≥0.5 ≤8.0 ≤4 
 

注：L为坡长（m）。 

 2)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道路，其纵坡宜按非机动车道要求，或分段按非机动车道要

求控制。 4、山区和丘陵地区的道路系统规划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车行与人行宜分开设置自成系统； 

 2) 路网格式应因地制宜； 

 3) 主要道路宜平缓； 

 4) 路面可酌情缩窄，但应安排必要的排水边沟和会车位，并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管理部

门的有关规定。 

5、居住区内道路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出入口；居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方向与外围道

路相连；机动车道对外出入口数应控制，其出入口间距不应小于 150m。 

   沿街建筑物长度超过 160m 时，应设不小于 4m×4m 消防车通道。人行出口间距不宜超

过 80m，当建筑物长度超过 80m 时，应在底层加设人行通道； 

 2) 居住区内道路与城市道路相接时，其交角不宜小于 75　；当居住区内道路坡度较大时，

应设缓冲段与城市道路相接； 

 3) 进入组团的道路，既应方便居民出行和利于消防车、救护车的通行，又应维护院落的

完整性和利于治安保卫； 

 4) 在居住区内公共活动中心，应设置为残疾人通行的无障碍通道。通行轮椅车的坡道宽

度不应小于 2.5m，纵坡不应大于 2.5%； 

 5) 居住区内尽端式道路的长度不宜大于 120m，并应设不小于 12m×12m 的回车场地； 

 6) 当居住区内用地坡度大于 8%时，应辅以梯步解决竖向交通，并宜在梯步旁附设推行自

行车的坡道； 

 7) 在多雪严寒的山坡地区，居住区内道路路面应考虑防滑措施；在地震设防地区，居住

区内的主要道路，宜采用柔性路面； 

 8) 居住区内道路边缘至建筑物、构筑物的最小距离，应符合以下图表的规定； 



道路边缘至建、构筑物量小距离（m） 

与建、构筑物关系 道路级别 居住区道路 小区路 组团路及宅间小路 

无出入口
高层 5 

多层 3 

3 

3 

2 

2 建筑物面向道路 

有出入口 _ 5 2.5 

建筑物山墙面向道路 
高层 4 

多层 2 

2 

2 

1.5 

1.5 

围墙面向道路 1.5 1.5 1.5 1.5 
 

注：居住区道路的边缘指红线；小区路、组团路及宅间小路的边缘指路面边线。当小区路设有人

行便道时，其道路边缘指便道边线。 

 9) 居住区内宜考虑居民小汽车和单位通勤车的停放。  

九、竖 向 

1、居住区的竖向规划，应包括地形地貌的利用、确定道路控制高程和地面排水规划等内容。 

2、住区竖向规划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减少土方工程量； 

 2) 各种场地的适用坡度，应符合以下图表的规定； 

各种场地的适用坡度（%） 

场 地 名 称 适 用 坡 度 

密实性地面和广场 0.3～3.0 

广场兼停车场 0.2～0.5 

室外场地: 

1、儿童游戏场

2、运动场 

3、杂用场地 
 

0.3～2.5 

0.2～0.5 

0.3～2.9 
 

绿地 0.5～1.0 

湿陷性黄土地面 0.5～7.0 

 3) 满足排水管线的埋设要求； 

 4) 避免土壤受冲刷； 

 5) 有利于建筑布置与空间环境的设计； 

 6) 对外联系道路的高程应与城市道路标高相衔接。 

3、当自然地形坡度大于 8%，居住区地面连接形式宜选用台地式，台地之间应用挡土墙或护

坡连接。 

4、居住区内地面水的排水系统，应根据地形特点设计。在山区和丘陵地区还必须考虑排洪

要求。地面水排水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居住区内应采用暗沟(管)排除地面水； 



 2) 在埋设地下暗沟(管)极不经济的陡坎、岩石地段，或在山坡冲刷严重，管沟易堵塞的

地段，可采用明沟排水。  

十、管线综合 

1、居住区内应设置给水、污水、雨水和电力管线。在采暖区还应增设供热管线。同时，还

应考虑煤气、通讯、电视公用天线、闭路电视电缆等管线的设置或预留埋设位置。 

2、居住区内各类管线的设置，应编制管线综合规划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必须与城市管线衔接； 

 2) 应根据各类管线的不同特性和设置要求综合布置。各类管线相互间的水平与垂直净距，

宜符合表 10.0.2-1 和表 10.0.2-2 的规定； 

各种地下管线之间最小水平净距（m） 表10.0.2-1 

煤气管③

管线名称 给水管 排水管 低

压

中

压

高

压

热力管 电力电缆 电信电缆 电信管道 
- 

排水管 1.5 1.5 — — — — — — — 

低压 1.0 1.0 — — — — — — — 

中压 1.5 1.5 — — — — — — — 

煤 

气 

管

③ 
高压 2.0 2.0 — — — — — — — 

热力管 1.5 1.5 1.0 1.5 2.0 — — — — 

电力电缆 1.0 1.0 1.0 1.0 1.0 2.0 — — — 

电信电缆 1.0 1.0 1.0 1.0 1.0 2.0 0.5 — — 
- 

电信管道 1.0 1.0 1.0 1.0 2.0 1.0 1.2 0.2 — 
 

注： ①表中给水管与排水管之间的净距适用于管径小于或等于 200mm，当管径大于 200mm 时应

大于或等于3.0m； ②大于或等于10kv的电力电缆与其它任何电力电缆之间应大于或等于0.25m，

如加套管，净距可减至 0.1m；小于 10kv 电力电缆之间应大于或等于 0.1m； ③低压煤气管的压

力为小于或等于 0.005MPa，中压为 0.005～0.3MPa，高压为 0.3～0.8MPa。 

 

各种地下管线之间最小垂直净距（m） 表 10.0.2-2 

管线名称 给水管 排水管 煤气管 热力管 电力电缆 电信电缆 电信管道 

给水管 0.15 - - - - - - 

排水管 0.4 0.15 - - - - 

煤气管 0.1 0.15 0.1 - - - 

热力管 0.15 0.15 0.1 -- -- - 

电力电缆 0.2 0.5 0.2 0.5 0.5 

- 

- 

电信电缆 0.2 0.5 0.2 0.12 0.2 0.1 0.1 

电信管道 0.1 0.15 0.1 0.15 0.15 0.15 0.1 



明沟沟底 0.5 0.5 0.5 0.5 0.5 0.5 0.5 

涵洞基底 0.15 0.15 0.15 0.15 0.5 0.2 0.25 

铁路轨底 1.0 1.2 1.0 1.2 1.0 1.0 1.0 

 3) 宜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地下管线的走向，宜沿道路或与主体建筑平行布置，并力求

线型顺直、短捷和适当集中，尽量减少转弯，并应使管线之间及管线与道路之间尽量减少交

叉； 

 4) 应考虑不影响建筑物安全和防止管线受腐蚀、沉陷、震动及重压。各种管线与建筑物

和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应符合表 10.0.2-3 规定； 

各种管线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m） 表 10.0.2-3 

 建筑物基础 地上杆柱（中心）
铁 路（中

心） 

城市道路侧石

边缘 
公路边缘 围墙或篱笆 

给水管 3.0 1.0 5.0 1.0 1.0 1.5 

排水管 3.0 1.5 5.0 1.5 1.0 1.5 

低压 2.0 1.0 3.75 1.5 1.0 1.5 

中压 3.0 1.0 3.75 1.5 1.0 1.5 

煤

气

管 高压 4.0 1.0 5.00 2.0 1.0 1.5 

热力管 - 1.0 3.75 1.5 1.0 1.5 

电力电缆 0.6 0.5 3.75 1.5 1.0 0.5 

电信电缆 0.6 0.5 3.75 1.5 1.0 0.5 

电信管道 1.5 1.0 3.75 1.5 1.0 0.5 

注： ①表中给水管与城市道路侧石边缘的水平间距 1.0m 适用于管径小于或等于 200mm，当管径

大于 200mm 时应大于或等于 1.5m； ②表中给水管与围墙或篱笆的水平间距 1.5m 是适用于管径

小于或等于 200mm，当管径大于 200mm 时应大于或等于 2.5m； ③排水管与建筑物基础的水平间

距，当埋深浅于建筑物基础时应大于或等于 2.5m； ④表中热力管与建筑物基础的最小水平间距

对于管沟敷设的热力管道 0.5m，对于直埋闭式热力管道管径小于或等于 250mm 时为 2.5m，管径

大于或等于 300mm 时为 3.0m，对于直埋开式热力管道为 5.0m。 

 5) 各种管线的埋设顺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离建筑物的水平排序，由近及远宜为：电子管线或电信管线、煤气管、热力管、给

水管、雨水管、污水管； 

  (2)各类管线的垂直排序，由浅入深宜为：电信管线、热力管、小于 10kV 电力电缆、大

于 10kV 电力电缆、煤气管、给水管、雨水管、污水管。 

 6) 电力电缆与电信管缆宜远离，并按照电力电缆在道路东侧或南侧、电信管缆在道路西

侧或北侧的原则布置； 

 7) 管线之间遇到矛盾时，应按下列原则处理： 

  (1)临时管线避让永久管线； 

  (2)小管线避让大管线； 

  (3)压力管线避让重力自流管线； 

  (4)可弯曲管线避让不可弯曲管线。 



 8) 地下管线不宜横穿公共绿地和庭院绿地。与绿化树种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宜符合表

10.0.2-4 中的规定。 

管线与绿化树种间的最小水平净距（m）表 10.0.2-4 

最 小 水 平 净 距 
管 线 名 称 

乔木（至中心） 灌  木 

给水管、阐井 1.5 不  限 

污水管、雨水管、探井 1.0 不  限 

煤气管、探井 1.5 1.5 

电力电缆、电信电缆、电信管道 1.5 1.0 

热力管 1.5 1.5 

地上杆柱（中心） 2.0 不  限 

消防龙头 2.0 1.2 

道路侧石边缘 1.0 0.5 

十一、综合技术经济指标 

1、居住区综合技术经济指标的项目应包括必要指标和可选用指标两类，其项目及计量单位

应符合表 11.0.1 规定。 

综合技术经济指标系列一览表 表 11.0.1 

项    目 计量单位 数值
所占比重

（%） 

人均面积 

（平方米/人） 

居住区规划总用地 ha ▲ - - 

1、居住区用地（R） ha ▲ 100 ▲ 

①住宅用地（R01） ha ▲ ▲ ▲ 

②公建用地（R02） ha ▲ ▲ ▲ 

③道路用地（R03） ha ▲ ▲ ▲ 

④公共绿地（R04） ha ▲ ▲ ▲ 

2、其它用地（E） ha ▲ - - 

居住户（套）数 户（套） ▲ - - 

居住人数 人 ▲ - - 

户均人口 人/户 △ - -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 - - 

1、居住区用地内建筑总面积 万平方米 ▲ 100 ▲ 

①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 ▲ ▲ 

②公建面积 万平方米 ▲ ▲ ▲ 

2、其它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 - - 

住宅平均层数 层 ▲ - - 

高层住宅比例 % ▲ - - 

中高层住宅比例 % ▲ - - 



人口毛密度 人/ha ▲ - - 

人口净密度 人/ha △ - - 

住宅建筑套密度（毛） 套/ha △ - - 

住宅建筑套密度（净） 套/ha △ - - 

住宅面积毛密度 万平方米/ha ▲ - - 

住宅面积净密度 万平方米/ha ▲ - - 

（住宅容积率） - ▲ - - 

居住区建筑面积（毛）密度 万平方米/ha △ - - 

（容积率） - △ - - 

住宅建筑净密度 % ▲ - - 

总建筑密度 % △ - - 

绿地率 % ▲ - - 

拆建比 - △ - - 

土地开发费 万元/ha △ - - 

住宅单方综合造价 元/ha △ - - 

注： ▲必要指标；△选用指标。 

2、各项指标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规划总用地范围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当规划总用地周界为城市道路、居住区(级)道路、小区路或自然分界线时，用地范

围划至道路中心线或自然分界线； 

  (2)当规划总用地与其它用地相邻，用地范围划至双方用地的交界处。 

 2) 底层公建住宅或住宅公建综合楼用地面积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按住宅和公建各占该幢建筑总面积的比例分摊用地，并分别计入住宅用地和公建用

地； 

  (2)底层公建突出于上部住宅或占有专用场院或因公建需要后退红线的用地，均应计入

公建用地。 

 3) 底层架空建筑用地面积的确定，应按底层及上部建筑的使用性质及其各占该幢建筑总

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用地面积，并分别计入有关用地内； 

 4) 绿地面积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宅旁(宅间)绿地面积计算的起止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第 A.0.2 条的规定：绿地边

界对宅间路、组团路和小区路算到路边，当小区路设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便道边，沿居住区路、

城市道路则算到红线；距房屋墙脚 1.5m；对其它围墙、院墙算到墙脚； 

  (2)道路绿地面积计算，以道路红线内规划的绿地面积为准进行计算； 

  (3)院落式组团绿地面积计算起止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第 A.0.3 条的规定：绿地边界

距宅间路、组团路和小区路路边 1m；当小区路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人行便道边；临城市道

路、居住区级道路时算到道路红线；距房屋墙脚 1.5m； 

  (4)开敞型院落组团绿地，应符合本规范表 7.0.4-2 要求；至少有一个面面向小区路，

或向建筑控制线宽度不小于 10m 的组团级主路敞开，并向其开设绿地的主要出入口和满足本

规范附录 A第 A.0.4 条的规定； 



  (5)其它块状、带状公共绿地面积计算的起止界同院落式组团绿地。沿居住区(级)道路、

城市道路的公共绿地算到红线。 

 5) 居住区用地内道路用地面积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按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同级道路及其以下各级道路计算用地面积，外围道路不

计入； 

  (2)居住区(级)道路，按红线宽度计算； 

  (3)小区路、组团路，按路面宽度计算。当小区路设有人行便道时，人行便道计入道路

用地面积； 

  (4)非公建配建的居民小汽车和单位通勤车停放场地，按实际占地面积计算； 

  (5)宅间小路不计入道路用地面积。 

 6) 其它用地面积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规划用地外围的道路算至外围道路的中心线； 

  (2)规划用地范围内的其它用地，按实际占有面积计算。 

 7) 停车场车位数的确定：本规范表 6.0.5 中机动车停车位控制指标，是以小型汽车为标

准当量表示，其它各型车辆的停车位，应按表 11.0.2 中相应的换算系数折算。 

各型车辆停车位换算系数表 表 11.0.2 

车    型 换算系数 

微型客、货汽车机动三轮车 0.7 

卧车、两吨以下货运汽车 1.0 

中型客车、面包车、2t～4t 货运汽车 2.0 

铰接车 3.5 

本规范用词说明 

A.0.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A.0.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